
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
第八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 

 
日期：民國 113年 6月 2日（星期日）下午 2時 

地點：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 824室 (視訊並行) 

主持人：林玉茹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葉人鳳 

出席：詹素娟、陳進金、陳儀深、鄭麗榕、詹素貞(請假)、薛化元、游鑑明、張鴻銘

(請假)、陳鴻圖、郭双富、何鳳嬌、溫文卿、顧恒湛、曾冠傑、李明仁、侯坤宏、楊

麗祝、楊永裕、林明洲 

列席：葉人鳳 

 

壹、主席致詞(略) 

 

貳、業務報告 

一、 113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止，學會共收入 31,658 元、支出 21,916 元，日

記帳詳如附件 1。 

二、 出版品銷售除選為教材售出 44 本外，其餘會刊以及專書共計售出 30 本。 

三、 粉絲專頁從 3 月 31 日成立至 5 月 15 日止，發布 18 篇貼文，總追蹤人數為

547 人，總觸及人數達 8,090 人，詳見附件 2。 

四、 今年度學術活動大致底定，共有五場演講，詳見附件 3。 

五、 第 15 期會刊投稿情形不佳，目前僅有三篇稿件，投稿清單詳見附件 4。已

發公文至團體會員，以及發郵件至個人會員，官方網站及粉絲專頁也都上

架宣傳文。 

六、 第七屆學會未竟會務之執行進度：第 14 期會刊審稿費、第 14 期會刊投稿

刊登者贈書、向不克出席大會之團體會員寄送會刊、110 年及 111 年營所稅

未報，均已完成。 

 

參、討論事項 

 

提案一 

案由：章程第 25、28 條修正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〈人民團體法〉25-3：「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人民團體章程得訂明召開

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時，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

為之。」、29-3：「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人民團體章程得訂明召開理事會、

監事會時，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。」，以視訊

方式召開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須於章程明訂。 

 



二、 除選舉、罷免理監事法規規定應以集會方式辦理外，其餘會議開放可在章

程規定採視訊方式辦理。 

三、 以視訊會議增加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的出席率，有效推進學會運作。 

決議：照案討論通過，擬於章程第 25、28 條加上「必要時得以視訊方式召開會

議」，以做修正。章程修訂前後對照表，詳見附件 5。 

 

提案二 

案由：明訂會員權利與義務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「向不克出席大會之團體會員寄送會刊」始於第六屆學會，經向第五屆詢

問，在此之前團體會員數較少且大部分皆有出席，故無此例。近日收到團

體會員來電詢問會刊，已發郵件詢問全數團體會員並補寄完成。 

二、 應明訂會員之權利、義務，供各屆會務人員依循，使學會運作順利。 

三、 舉例：會員義務為定期繳交會費，權利為出席會員大會並可索取出版品、

獲贈會刊一本…等。 

決議：照案討論通過，擬於章程第 8 條加上「會員一經繳納會費，享有『獲贈該

年會刊乙本』之權利，惟個人會員需親自出席會員大會領取」，以做修正。章程

修訂前後對照表，詳見附件 5。 

 

提案三 

案由：明年度大型學術活動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學會預計於明年度舉辦大型學術活動，暫定為研習營，須尋找合作單位以

規劃執行。 

決議：照案討論通過，研習營主題訂為家族史，合辦單位暫定為臺史所。另有林

明洲監事協助聯絡中部相關團體單位，以及陳進金常務理事說明可申請國家人權

博物館人權教育推廣活動補助。 

 

肆、綜合討論 

 

應上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提案，學會成為「搶救溫州街 52巷臺大宿舍群」連

署活動的共同發起人。連署及文資審議業已結束，由兼任曹永和文教基金會會職

的林玉茹理事長及詹素娟常務理事共同說明，對於文資審議結果深感遺憾，曹基

會尚無下一步的共識，先暫且沉澱，並感謝學會的支持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（無） 

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3時 15分 

 



附件 1 

 

編

號 

種

類 

會計科目 摘要 借方 

金額 

貸方 

金額 

餘額 

22 支 雜項支出 祭奠花籃-113.03.18   2,000 309,277 

23 收 出版品銷售 釋法理購買《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

與案例》10本 NO.415 

4,800   314,077 

24 支 郵電費 寄件郵資(《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

與案例》10本)-113.03.04 

  100 313,977 

25 收 出版品銷售 徐孝萱購買《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

與案例》34本 NO.416 

14,688   328,665 

26 支 郵電費 劃撥存款手續費   20 328,645 

27 支 郵電費 寄件郵資(《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

與案例》34本)-113.03.08 

  220 328,425 

28 支 郵電費 寄件郵資(第 14期會刊 4位投稿人贈

書，共 8本)-113.03.13 

  269 328,156 

29 支 其他 智邦生活館「網頁主機代管」服務續約

-113.03.13 

  1,000 327,156 

30 收 常年會費暨

入會費-個人 

個人會員林秀美-入會費 NO.417 1,000   328,156 

31 支 會議費 常務理事會議茶點-113.03.16   684 327,472 

32 支 其他 HiNet網域名稱註冊費-113.03.13   1,600 325,872 

33 收 常年會費暨

入會費-團體 

團體會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

-入會費 NO.418 

2,000   327,872 

34 支 郵電費 劃撥存款手續費   20 327,852 

35 支 郵電費 寄件郵資(第 14期會刊 4位投稿人贈

書，共 4本)-113.03.19 

  208 327,644 

36 支 郵電費 報內政部會議紀錄郵寄費用-113.03.19   44 327,600 

37 支 郵電費 劃撥存款手續費(個人會員林秀美-入會

費 NO.417) 

  15 327,585 

38 支 印刷費 理監事當選證書、秘書長聘書印刷及護

貝-113.03.22、03.26 

  437 327,148 

39 支 郵電費 寄件郵資(理監事當選證書)-113.03.28   352 326,796 

 

 

  



 

編

號 

種

類 

會計科目 摘要 借方 

金額 

貸方 

金額 

餘額 

40 收 出版品銷售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購買第 2-

14期會刊 NO.424 

4,030   330,826 

41 收 出版品銷售 顏佩貞購書 3本 NO.425 1,320   332,146 

42 支 郵電費 劃撥存款手續費   20 332,126 

43 支 郵電費 統一超商交貨便運費(出版品)-

113.04.08、04.11 

  360 331,766 

44 支 郵電費 寄件郵資(出版品)-113.04.10、04.11   213 331,553 

45 支 郵電費 統一超商交貨便運費(活動贈書)-

113.04.22 

  60 331,493 

46 支 郵電費 統一超商交貨便運費(出版品)-

113.04.25 

  60 331,433 

47 支 郵電費 寄件郵資(出版品)-113.04.29   80 331,353 

48 支 郵電費 統一超商交貨便運費(出版品)-

113.04.29 

  60 331,293 

49 支 會刊編印費 第 14期會刊審查費-113.04.29   13,770 317,523 

  收 出版品銷售 張瑋庭購買《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

與案例》1本 NO.428 

480   318,003 

  收 出版品銷售 統一超商交貨便代收貨款 NO.419-

423,426 

2,860   320,863 

  收 出版品銷售 陳慧諼購買《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

與案例》1本 NO.430 

480   321,343 

  支 郵電費 劃撥存款手續費(陳慧諼購書 NO.430)   15 321,328 

  支 郵電費 寄件郵資(營所稅申報、出版品銷售、

團體會員會刊)-113.05.15 

  309 321,019 

   小計 31,658 21,916  

 

  



附件 2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附件 3 

 

附件 4 

《記錄聲音的歷史》第 15期投稿清單 

序號 名稱 投稿者 備註 

1 鄭林菜女士訪問紀錄 

訪問：陳志剛 

記錄：陳志剛 

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 

訪問紀錄 

約 8,260 字 

2 魏瑞明先生訪問紀錄 

訪問：盧啟明 

記錄：盧啟明 

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幹事/牧師 

訪問紀錄 

約 4,371 字 

3 梁重光先生訪問紀錄 

訪問：陳泓璿、蔣宗翰 

紀錄：陳泓璿、蔣宗翰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 

訪問紀錄 

約 18,681 字 

 



附件 5 

 

章程 修正前 修正後 

第 

8 

條 

會員（會員代表）有表決權、選舉權、

被選舉權與罷免權。每一會員（會員代

表）為一權。名譽會員無上述各權利。 

會員（會員代表）有表決權、選舉權、

被選舉權與罷免權。每一會員（會員代

表）為一權。名譽會員無上述各權利。 

會員一經繳納會費，享有「獲贈該年會

刊乙本」之權利，惟個人會員需親自出

席會員大會領取。 

第 

25 

條 

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

時會議二種，由理事長召集，召集時除

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

書面通知之。 

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，臨時會議於理

事會認為必要，或經會員（會員代表）

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，或監事會函請召

集時召開之。 

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，臨時會議經會員

（會員代表）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

之。 

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

時會議二種，由理事長召集，召集時除

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

書面通知之，必要時得以視訊方式召開

會議。 

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，臨時會議於理

事會認為必要，或經會員（會員代表）

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，或監事會函請召

集時召開之。 

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，臨時會議經會員

（會員代表）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

之。 

第 

28 

條 

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，監事會每三

個月召開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

或臨時會議。 

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，應於七

日前以書面通知，會議之決議，各以理

事、監事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較多

數之同意行之。 

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，監事會每三

個月召開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

或臨時會議。 

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，應於七

日前以書面通知，會議之決議，各以理

事、監事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較多

數之同意行之，必要時得以視訊方式召

開會議。 

 

  



會議簽到 

 

 


